
司 法 院 刑 事 廳 函

襠 號： 
保存年限：

地 址 ：10048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 1段 124 

號

承 辦 人 ：謝明翰

電 話 ：（02)2361-8577轉 245
電 子 信 箱 ：plwapO@judicial.gov,切

| 受文者：本院大法官書記處

&  發 文 日 期 ：中華民國110年2月23曰

發 文 字 號 ：廳刑一字第 1100000073號 

速 別 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 件 ：如文 (3317951_0000073AOO_ATTCHl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廳就本院大法官審理會台字第13187號陳明賢聲請 

解釋案，關於刑事訴訟法第245條第2項之研究意見1份 ，請
?

查照。

訂
說明：復貴處110年2月1日處大二字第1100000133號函。

正 本 ：本院大法官書記處

副 本 ：卜丨加g / m i

線

第1頁 ，共1頁





刑事廳關於刑事訴訟法第245條 第 2 項之研究意見

謹就刑事訴訟法（以下簡稱本法）第 24 5條 第 2 項 ： 

「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辯護人，得 於 檢察官、檢察事務 

官 、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訊問該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時 

在 場 ，並得陳述意見。但有事實足認其在場有妨害國家 

機密或有湮滅、偽 造 、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或妨 

害他人名譽之虞，或其行為不當足以影響偵查秩序者， 

得限制或禁止之」規 定 （以下簡稱系爭規定），提供意見 

如 下 ：

一 、 系爭規定為偵査中訊問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規定

刑事訴訟法（以下簡稱本法）第 24 5條 第 2 項 ：「被告或 

犯罪嫌疑人之辯護人，得於檢察官、檢察事務官、司法 

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訊問該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時在場，並 

得陳述意見。但有事實足認其在場有妨害國家機密或有 

湮 滅 、偽 造 、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或妨害他人名 

譽 之 虞 ，或其行為不當足以影響偵查秩序者，得限制或 

禁止之」（以下簡稱系爭規定），係列在刑事訴訟法第二 

編第一審、第一章公訴、第一節偵查之内，依其體系及 

實 質 内容 ，應屬關於偵查中訊問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規 

定 。

二 、 系爭規定71 年 8 月 4 日增訂時之立法理由

系爭規定於 7 1 年 8 月 4 日立法增訂時，係 以 「為使實 

施偵查程序之公務員對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合法實施偵 

訊 ，並確保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合法權益’爰修正本條



增列第二項，規定辯護人得於檢察官訊問被告或司法警 

察 官 、司法警察調查犯罪嫌疑人時在場。又為確保國家 

機 密 ，及防止偽造、變造證據，或勾串共犯或證人，及 

維護他人之名譽與偵查程序之正常進行，如偵查中訊問 

被告時辯護人之到場毫無限制，亦非所宜，故設第二項 

但 書 之 規 定 ，以期周密」等 語 ，為 其 理 由 ，明 白 揭 示 ， 

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接受偵訊時得有辯護人在場，旨在確 

保偵訊程序合法，維護被告合法權益。

三 、偵查中辯護人在場權之規範目的係為確保訊問合法

系爭規定係關於偵查中被告或犯罪嫌疑人訊問之規定， 

前經敘明。又被告或犯罪嫌疑人訊問之相關規定，依其 

規 範 目 的 ，可分為二個層面：第 一 、確保被告的辯護利 

益及保障被告的聽審權利：使被告得有機會行使其請求 

資訊 權 、請求表達權及請求注意權，以進行防禦，進而 

動搖其犯罪嫌疑；第 二 、確保證據合法性：被告訊問為 

證據方法之一，有維護被告陳述任意性，以避免不正取 

供 ，致危害實體及程序正義之實現。前 者 ，係審判公平 

性 之 基 礎 ，辯 護 人 在 場 ，當事人間始有武器平等可言， 

故未經辯護人到庭而逕行審判，審判即屬當然違法（本 

法 第 3 7 9條 第 7 款參照）；後 者 ，係訊問合法性之基礎， 

辯 護 人 在 場 ，得以監督偵查機關依法訊問，避免不正取 

供 ，故侵害辯護人在場權，所取得被告之自白或其他不 

利之陳述，不得作為證據（本 法 第 1 5 8條 之 2 參照）。因 

此 ，偵查中辯護人在場之權利，係為確保訊問程序依法 

進行，防止不正取供，滿足憲法所要求之正當法律程序， 

與審判中辯護人在場權有所不同。



四 、違反偵查中被告或犯罪嫌疑人訊問規定之法律效果

本法有關偵查中被告或犯罪嫌人訊問規定之法律效果， 

係連結至證據排除法則，且依被告權利受侵害之程度大 

小 ，設有層級化之規定。涉及不正方法取得自白之情形 

者 ，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自白應依本法第1 5 6條 第 1 項 

絕對予以排除，不得作為證據；涉 及 「法定不得訊問期 

間 而 問 」或 「未 依 法 告 知 權 利 而 問 」之 情 形 者 ，所 

取得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自白或其他不利之陳述，依第 

1 5 8條 之 2 原則上應予排除，但設有例外；至其他違背 

法定程序取得之證據，應 依 1 5 8之 4 權衡人權保障及公 

共 利 益 ，以決定證據能力之有無。

五 、相關救濟機會與程序之說明

違反偵查中被告或犯罪嫌疑人訊問規定，所取得之自白 

或其他不利之陳述，得依相關規定予以排除，不得作為 

證 據 ，藉以嚇阻不正取供，維護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受訊 

問時之程序上權利，已具有一定之法律效果。

至於違反系爭規定，未在本法第404條 第 1 項但書及第 

4 1 6條 第 1 項得予抗告或準抗告之列，應係立法選擇之 

問 題 。此可觀察本法其他偵查中被告或犯罪嫌疑人訊問 

規 定 ，其效果皆與系爭規定相同，均係連結至證據排除 

法 則 ，而無本法第40 4條 第 1 項但書及第41 6條 第 1 項 

救濟程序之適用。例 如 ，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受拘捕後24 

小 時 内 ，依本法第 9 3 條 之 1 第 1 項 第 5 款表示選任辯 

護 人 意 思 ，於等候辯護人到場期間，依同條第 2 項規定 

不 得 訊 問 ，同屬辯護人在場權之規定；倘若違反同條第



2 項於辯護人到場前逕予訊問，其法律效果為第1 5 8條 

之 2 第 1 項 ，亦無第4 0 4條 第 1 項但書及第4 1 6條 第 1 

項 之 適 用 。

此 外 ，本法第 4 0 4條 第 1 項但書及第4 1 6條 第 1 項所適 

用之對象，為法院之裁定或審判長、受命法官、受託法 

官或檢察官之處分，並不包括檢察事務官、司法警察官 

及司法警察之行為。而系爭規定之訊問主體，除檢察官 

外 ，另包括檢察事務官、司法警察官及司法警察；因此， 

若將系爭規定之法律效果連結至抗告或準抗告程序，似 

有違背本法抗告或準抗告程序向來適用範圍之體例。

六 、 從立法例之觀察

附 帶 一 提 ，美 國 法 上 ，基於人身自由受拘束之不利及對 

立 情 境 ，偵訊中辯護人在場權係於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人 

身自由受到拘束時發生；在人身自由未受拘束之情形， 

因無前開顧慮，尚無賦予此項權利之必要。系爭規定未 

就被告或犯罪嫌人人身自由受到拘束與否有所規定，解 

釋上包括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任意接受訊問之情形。則於 

任意接受訊問時，倘辯護人在場權受有侵害，被告或犯 

罪嫌疑人既無忍受訊問及在場之義務，其拒絕接受訊問 

並離開現場，即可解除受侵害之狀態，自無特設救濟程 

序 之 必 要 。

七 、 綜 上 ，對於系爭規定，尚無相關修法計晝。


